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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危险化学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化工经济技术发展中心、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匠人智慧(江苏)科技有限公司、中远

海运物流有限公司、中化创新(北京)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工大开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尚云

环境有限公司、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大连理工大学土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赛鼎工程有限公

司、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化学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南京工业大

学、江苏海内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思路智园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安元科技有限公司、卡奥斯化智物联

科技(青岛)有限公司、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航天恒嘉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和

利时自动化有限公司、泰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六六云链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清云智通(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辽宁省石油化工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贵州省化工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杭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茂名绿色化工研究院、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科三清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北京百

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大学、中化环境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惠州大亚湾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连云港徐圩新区、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江苏省泰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福建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挺、孙丽丽、贾美平、骆彩萍、李赞、冯媛媛、马从越、谢立、郑慧扬、程丽鸿、

贺永明、潘顺龙、丁峰、林长喜、陈准、刘建卫、翟良云、丁力扬、魏利军、蒋军成、于洋、张文、王三明、康健、
罗彬、吴晓辉、高俊、陈思凝、崔海东、孙黎明、张志强、韩微微、田娟、蔡尹楚、韩一松、周如金、吕振华、
朱遵群、李鑫、陈学军、张三科、尹朝晖、柏益尧、马捷、朱斌、黄志军、吴劲松、卢忠宝、郭学峰、朱为祥、
黄一川、赵秀璞、范传宏、周伟、张力、杨瑞影、任芳、常懿、许珂、张剑、徐秀明、左鹏飞、杨晓航、于华通、
陈庆俊、胡玮、潘勇、叶扬、李鹏、吴巧仙、胡炜杰、蚁泽纯、霍玲玲、王志虎、乔辰曦、徐丹、王定伟、陈金合、
胡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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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园区开发建设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工园区开发建设总体要求、选址、规划、建设、评价与评估。
本文件适用于新设立及扩区的化工园区的开发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68(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7495 架空电力线路与调幅广播收音台的防护间距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13730 地区电网调度自动化系统

GB/T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15581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912 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气体安全技术规程

GB18265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

GB18484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8 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30155—2013 智能变电站技术导则

GB31570 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1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3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31962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GB/T36762 化工园区公共管廊管理规程

GB36894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风险基准

GB/T37243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确定方法

GB/T37546 无人值守变电站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GB/T39218—2020 智慧化工园区建设指南

GB/T39481 海水淡化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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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12 Ⅲ、Ⅳ级铁路设计规范

GB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28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50030 氧气站设计规范

GB/T50050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GB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3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9 35kV~110kV变电站设计规范

GB50060 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GB50061 66kV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T50064 交流电气装置的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设计规范

GB50074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50137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50174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50177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50201 防洪标准

GB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GB50229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

GB50251 输气管道设计规范

GB/T50293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GB50311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50316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GB50318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50373 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标准

GB50462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489 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GB50545 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T50655 化工厂蒸汽系统设计规范

GB50684 化学工业污水处理与回用设计规范

GB50747 石油化工污水处理设计规范

GB/T50805 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

GB50838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

GB/T50908 绿色办公建筑评价标准

GB50925 城市对外交通规划规范

GB50984 石油化工工厂布置设计规范

GB/T51072 110(66)kV~220kV智能变电站设计规范

GB/T51074 城市供热规划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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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1079 城市防洪规划规范

GB51158 通信线路工程设计规范

GB51261 天然气液化工厂设计标准

GB51283 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

GB/T51328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GB/T51346 城市绿地规划标准

GB51428 煤化工工程设计防火标准

GB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55026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

GB55027 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

GB55029 安全防范工程通用规范

GBJ2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DL/T476 电力系统实时数据通信应用层协议

DL/T860(所有部分) 电力自动化通信网络和系统

DL/T1840 交流高压架空输电线路对短波无线电测向台(站)保护间距要求

DL/T5003 电力系统调度自动化设计规程

DL/T5103 35kV~220kV无人值班变电站设计规程

DL/T5217 220kV~500kV紧凑型架空输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

DL/T5218 220kV~750kV变电站设计技术规程

DL/T5484 电力电缆隧道设计规程

DL/T5510 智能变电站设计技术规定

HJ130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13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

HJ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JGJ/T67 办公建筑设计标准

MH5013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SH/T3099 石油化工给水排水水质标准

SH3173 石油化工污水再生利用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 centralizedtreatmentofindustrialwastewater
通过管道等方式收集废水,为两家以上排污单位提供废水处理服务并且排水能够达到相关排放标

准要求的废水处理设施。

3.2
工业废水处理回用率 reuserateofindustrialwastewater
废水经处理后,达到回用水质标准,回用水量与进入污水处理场的总水量(回用水量与外排环境的

污水量之和)之比。

3.3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reuserateofindustrialwater
在一定的计量时间内,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重复利用水量与总用水量(新水用量和重复利用水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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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比。

3.4
化工园区公共建筑 publicbuildingofchemicalindustrypark
为生产服务配套的非生产性建筑物。
注:包括综合办公﹑检验检测、实训基地等建筑物。

3.5
化工园区实训基地 practicetrainingbaseofchemicalindustrypark
以满足园区化工产业现状、未来发展方向的实训需要为前提,以实际工作场景为导向,实训设备设

施与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等相配套,为园区内企业以及相关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进行职业技能、风险辨

识、安全操作、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生态环境保护、职业卫生、现场管理等技能实训的场所。

3.6
智能变电站 smartsubstation
采用可靠、经济、集成、节能、环保的设备与设计,以全站信息数字化、通信平台网络化、信息共享标

准化、系统功能集成化、结构设计紧凑化、高压设备智能化和运行状态可视化等为基本要求,能够支持电

网实时在线分析和控制决策,进而提高整个电网运行可靠性及经济性的变电站。
[来源:GB/T30155—2013,3.1.1]

3.7
智慧化工园区 smartchemicalindustrypark
以信息与通信技术为支撑,围绕安全生产、环境管理、应急管理、封闭管理、运输管理、能源管理、办

公管理、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等领域,通过数据整合与信息平台建设实现智慧化管理与高效运行的化工

园区。
[来源:GB/T39218─2020,3.2]

4 总体要求

4.1 开发建设应坚持规划引领、布局合理、管理规范、产业协同、集群发展的总体原则。

4.2 宜考虑产业链间的横向关联和纵向延伸,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明确主导产业,统筹规划、分期分

步实施。

4.3 应建立园区应急救援防护体系和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4.4 智慧化工园区应融合园区现有信息化资源,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功能互补、数据互联

互通。

4.5 应进行项目准入和评价、评估,保障园区安全、绿色和高质量发展。

4.6 应践行责任关怀。

5 选址

5.1 通用要求

5.1.1 园区选址应技术可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良好。当有多个园址可供选择时,应经过

经济、技术论证比较后择优确定。

5.1.2 用地规模应根据园区产业定位和发展战略的要求确定,并应与产业发展规模相匹配,兼顾后期

发展,适当预留弹性用地。

5.1.3 应编制选址报告,作为园区设立的评估依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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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园址选择

5.2.1 应进行安全评估和环境影响分析,应满足园区建设和生产的安全要求,满足周围城市建成区、人
口密集区、重要设施等敏感目标之间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要求和环境质量要求,并应留有适当的缓冲带

和设置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
注: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是为预防和减缓化工园区危险化学品潜在安全事故(火灾、爆炸、泄漏等)对化工园区外防

护目标的影响,用于限制化工园区周边土地开发利用的控制线。

5.2.2 宜考虑原料来源和产品流向,满足园区生产大宗货物物流和对外交通运输方面的要求。有煤化

工企业的化工园区宜选择煤源丰富或具备铁路或散货码头运输条件的地区,且宜考虑煤渣堆放场地。

5.2.3 宜优先选择具有良好地形、地质、水文、气象等条件的地区,占地面积较大的化工园区宜避开自

然地形条件复杂、场地自然坡度大的地区或地段,当不可避免时,应开展技术经济评估。

5.2.4 不宜选择在受洪水、潮水或内涝威胁的地带,当不可避免时,应规划可靠的防洪、排涝设施。

5.2.5 应选择废气扩散、废水排放、废渣堆放和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的地区。

5.2.6 园区应具备良好的大气扩散条件。在主导风向明显的地区,新建化工园区应选址于城市建成

区、人口密集区、重要设施等敏感目标的主导风向下风向,当不可避免时,应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阶段对

环境空气质量进行重点评估论证。

5.2.7 应具备可靠的水源和电源,石油化工园区和煤化工园区宜进行水资源论证。

5.2.8 宜统筹考虑水源、排污口、废渣填埋场、道路、铁路、码头等生产协作条件和生活依托条件。化工

园区运输条件应满足工厂建设期间大型设备运输的需要。

5.2.9 下列地区或地段不应作为园区选址:

a) 发震断层和抗震设防烈度为9度及以上的地区;

b) 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流沙、地面严重沉降或塌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重点防治区;

c) 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历史文物古迹保护区,生活饮用水源

保护区,国家划定的森林、农业保护及发展规划区;

d) 具有开采价值的矿藏区或矿产资源储备区,采矿塌落(错动)区;

e) 蓄滞洪区;

f) 危及到机场净空保护区的区域;

g) 对飞机起降、电台通信、电视转播、雷达导航和重要的天文、气象、地震观测以及军事设施等有

影响的地区;

h) 严重的自重湿陷性黄土地段、厚度大的新近堆积黄土地段和高压缩性的饱和黄土地段等工程

地质条件恶劣地段;

i) 国家规定的不应进行化工园区选址建设的其他区域。

6 规划

6.1 通用要求

6.1.1 园区规划应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开展,协调园区

与区域发展关系,与上位规划相一致,并突出化工园区特点及专业要求。

6.1.2 规划体系包括产业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并应相互协调、统一。

6.1.3 应在产业规划的基础上编制总体规划,并应根据总体规划要求编制详细规划。

6.1.4 可根据实际需求开展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包括安全生产专项规划、消防救援专项规划、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规划、交通运输专项规划、管线综合规划、综合防灾减灾专项规划等。

6.1.5 规划的技术要求应符合本章的规定,规划编制内容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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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园区布置

6.2.1 一般要求

应坚持统筹原则,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空间和时间上做出科学合理、集约节约的规划。

6.2.2 土地资源利用

6.2.2.1 应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实施、集约建设的原则进行有序开发。

6.2.2.2 应符合GB50137的要求,应规划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

地、绿地与广场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不应规划居住用地。化工园区部分建设用地限定

比例可参考附录B确定。

6.2.2.3 园区内不应规划劳动密集型企业。

6.2.2.4 生产区地块规模应根据产业类别、交通组织、安全防护与应急救援、厂区出入口等因素,综合分

析确定。

6.2.3 总体布局

6.2.3.1 布局结构应科学、合理,并保持一定灵活性、适应性和可持续性,满足分期建设的要求。

6.2.3.2 宜划分启动区及拓展区。启动区内工程宜相对集中布置,优先引入龙头企业和公用工程项目;
拓展区可滚动开发,节约开发成本。

6.2.3.3 在地形较为平坦且外围限制条件较少的地区,总体布局宜采用网格状;受山体、河流等地形制

约的地区,可因地制宜采用(环)带状布局。

6.2.3.4 应遵循功能分区原则,综合考虑主导风向、地势高低落差、企业装置之间的相互影响、产品类

别、生产工艺、物料互供、公用设施保障、应急救援等因素,功能区的划分和布置应有利于园区安全、节约

物流成本和能耗。功能区划分及用地性质可参考表1。

表1 化工园区功能区划分及用地性质

功能区 区内主要设施和建设项目 用地性质

生产区 园区内各个化工项目主厂区 工业用地

基础设施及

公用工程区

动力工程、供电工程、工业气体工程、给排水工程、防洪排涝设

施、电信和安防工程、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应急救援设施

(包括园区消防站、园区气防站、园区医疗救护站、应急物资库

等)、事故应急设施(池)、园区道路、公共管廊等

公用设施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

用地

仓储设施区 独立油库区、首末站、危险化学品仓储设施等 物流仓储用地

物流运输区 停车场、站场、港口码头、铁路及装卸、物流仓储等 物流仓储用地

公共服务区 综合办公、检验检测机构、实训基地等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6.2.3.5 生产区应具有便捷的原料和产品输送条件,生产区内企业宜按产业链工艺流程有序布置。

6.2.3.6 基础设施及公用工程区内应统筹规划。公用工程宜联合、集中布置,并靠近主要负荷中心。

6.2.3.7 物流运输区可根据需要集中建设,应具有良好的对外交通运输条件。

6.2.3.8 仓储设施区可根据需要集中建设,宜靠近物流运输设施规划布置。危险化学品仓储区应考虑

物流仓储类型及火灾危险性类别等因素,远离公共服务区。

6.2.3.9 公共服务区可根据需要布置,并应规划在危险化学品生产和储存设施的外部安全防护距离外。

6.2.3.10 产生有毒、有害、可燃气体和粉尘的生产区,不应布置在窝风地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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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1 园区变电站应布置在环境安全、进出线方便的地段。地区架空输电线路应满足相关标准规范

及地方电力部门的要求。
6.2.3.12 园区消防站/气防站、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医疗救护站等重要设施的布置,应满足应急救援的

快速响应需要,其与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运区的安全防护距离根据专项评估确定。
6.2.3.13 坑口建设的煤化工园区可设置集中的原、燃料煤储运用地。
6.2.3.14 有建设需求的园区可集中规划中试基地。

6.2.4 园区竖向

6.2.4.1 应与园区总体布局相协调,满足生产、运输、消防、排水、防洪排涝及景观等方面的要求。分期

建设的用地宜统筹规划场地竖向。
6.2.4.2 园区整体竖向宜采用连续平坡式布置形式。自然地形坡度较大的园区,不同街区可采用梯田

式的差异标高,并根据需要在街区边界局部设置护坡或挡土墙,街区之间采用园区道路平顺连接,园区

危险化学品运输道路纵坡宜小于4%,条件受限时应不大于6%,冬季冰冻地区的化工园区应不大

于3%。
6.2.4.3 规划应充分结合自然地形,合理确定各地块控制标高,节约土石方工程量,避免深挖高填,尽量

做到就地土石方平衡。
6.2.4.4 规划应有利于雨水有组织地收集排除。园区排雨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GB50014的有关规定。
6.2.4.5 防洪设施应统一规划和设置,并符合GB50201的要求,采用的设计重现期应不低于100年;特
大型化工企业用地超过50%的园区,设计重现期应不低于200年。园区排洪渠不应穿越项目主厂区。
6.2.4.6 受洪水或内涝威胁的场地,设计标高的确定应按照GB50984、GB50489相关规定执行。
6.2.4.7 位于海滨受风、浪、潮影响的场地,设计标高宜考虑波浪爬高。

6.2.5 园区通道

6.2.5.1 应合理规划通道,满足交通运输、消防和公共管廊布设的要求,应与园区总体布置、竖向规划、
安全规划等充分结合,并考虑远期发展需求。
6.2.5.2 通道内应合理统筹安排道路、铁路、栈桥、公共管廊、架空电力线路、地下管线、边坡、挡土墙、排
水沟和绿化带等。
6.2.5.3 通道宽度,用地大于500hm2 的特大型化工园区的主要通道可采用50m~120m,一般通道可

采用30m~50m;其他化工园区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其主要通道宜不小于40m。
6.2.5.4 园区管道应与公共管廊统一规划。管道布置应满足工艺、施工、操作和检修的要求。
6.2.5.5 园区管道的布置应根据管道内介质的性质、地质条件、安全运输等综合因素确定,减少管道与

铁路、道路交叉。毒性为极度、高度危害介质管道不应埋地敷设。

6.2.6 园区绿地

6.2.6.1 绿地应具有提高环境自净能力、减弱噪声、改善园区生态和景观的功能。
6.2.6.2 绿化植物宜优先选种抗污、净化、减噪或滞尘力强的植物,不应种植飞扬毛絮、含油脂较多的树

木。生产区内不宜种植茂密的灌木丛或绿篱。
6.2.6.3 园区宜规划防护绿地,绿地布局应满足通道布置要求。园区周边作为隔离带使用的防护绿地

宜采用透风林带,林带内宜稀植含水分多的阔叶乔木。
6.2.6.4 园区宜依托场地地形,结合各功能分区的使用要求,形成点、线、面、环相结合的绿色空间体系。

6.3 物流运输

6.3.1 一般要求

6.3.1.1 对外交通运输规划应根据所在地区的交通现状和规划,评估建设项目在近、远期的运入、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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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及主要通道的运输安全风险,按运输对象的类型进行分类,并经多方面技术、经济比较后择优确定

对外运输方式。

6.3.1.2 交通运输规划应有利于土地合理利用、园区产业发展、水陆联运及疏港,满足园区对外、对内交

通运输和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生态环境保护、封闭化管理的要求。

6.3.1.3 交通运输规划应与上位规划、园区功能分区和总体布置紧密结合,统筹规划道路、铁路、水路、
管道运输和其他运输方式。对于运输量较大的化工产品,宜采用铁路、水路或管道运输。

6.3.1.4 危险化学品仓储设施选址宜综合考虑与相邻用地之间的影响,应满足安全、环保、消防和职业

卫生要求。

6.3.1.5 园区应根据自身条件与需求建设符合相关标准规范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

6.3.2 道路

6.3.2.1 园区道路可按交通量等级划分为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园区内宜形成层次分明、功能明确、
连接顺畅的路网体系。

6.3.2.2 应在不同方位规划多个出入口,使主要人流、车流分开,并利于消防救援与疏散。

6.3.2.3 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专用道路、专用车道及限时限速等设施。

6.3.3 铁路

6.3.3.1 园区铁路专用线应与园区道路、管廊、地下管线(管道)等公共设施统一规划,减少设施间交叉。

6.3.3.2 工业编组站宜靠近运输量大或调车作业频繁的功能区,不应布置在企业内部。

6.3.4 港口、码头

6.3.4.1 港口规划宜综合考虑水上消防、工作船等支持系统岸线的使用需求和园区内项目建设期的大

件运输需求,并在大件码头后方预留大件运输通道。

6.3.4.2 园区宜规划和建设公用性质的码头。油气化工码头宜布置在港区的边缘地区,码头后方应预

留管廊敷设空间,方便码头装卸作业与后方罐区的连接。

6.4 安全与应急保障

6.4.1 一般要求

6.4.1.1 应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严格准入和科学建设的总体原则,从源头上提升园区本质安全

水平。

6.4.1.2 安全与应急保障宜考虑供水、供电、安防、医疗、抢险救援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整合现有应急救

援资源。

6.4.2 应急救援

6.4.2.1 应根据自然条件、危险源分布、危险物料特性、危险工艺特点、仓储规模等,结合园区周边应急

设施、基础设施和公用工程等依托条件,建立应急救援防护体系,统一协调管理园区及园区内各企业的

应急救援力量。

6.4.2.2 应急救援防护体系应具备识别园区工业灾害、自然灾害等风险因素的能力。

6.4.2.3 应急救援设施应统一规划,园区消防站和气防站可统一设置,也可依托周边具有相应救援能力

的消防站和气防站。临港型化工园区还需考虑水上消防站或水陆联用消防站的设置。应急救援设施配

备的应急物资及装备,应采用统一的规格或互相兼容。

6.4.2.4 应统筹规划配备充足的应急物资装备。可通过与邻近单位或园区内企业签订协作协议作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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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援物资的补充。

6.4.2.5 鼓励园区因地制宜,利用园区内企业现有设施完善应急避难功能应有利于人员在事故应急状

态下的撤离。

6.4.3 医疗救援

6.4.3.1 应具有应对化学品伤害的医疗救援、职业卫生防护等的能力。

6.4.3.2 可规划医疗救护站,或结合化工园区现状、依托现有资源,利用附近医疗资源合作共建。

6.4.3.3 园区管理机构、园区企业及各级医疗应急救援机构之间宜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6.4.4 职业卫生

园区宜规划职业卫生危害在线监测系统,通过接入各企业职业卫生危害因素在线监测数据、职业卫

生监护数据等,定期分析数据,形成风险分析图,定期发布重点职业卫生危害的风险评价及监测预警情

况,调整风险管控措施。

6.4.5 实训基地

6.4.5.1 应根据产业特点、从业人员工作性质和数量等因素规划实训基地,人员宜就近参训。

6.4.5.2 园区宜与企业、院校、第三方机构共建共享实训基地。

6.5 生态环境保护

6.5.1 一般要求

6.5.1.1 园区应根据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下简称三

线一单)生态分区管控的要求提出环境保护总体目标。

6.5.1.2 园区规划应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园区的开发建设不应降低园区及可能受到环境影响区域

的环境功能类别。

6.5.1.3 园区规划应满足相关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及其审查意见的要求,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6.5.1.4 应根据周边环境特征及规划产业特点,明确污染源头控制措施、污染物的控制要求和治理

措施。

6.5.1.5 应结合环境制约因素和工艺治理技术,协同推进水、气、土环境污染治理耦合发展模式,建立污

染物综合治理体系,持续提升治理能力。

6.5.1.6 应根据环境风险源情况及环境风险评估要求,提出园区环境风险防范体系、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体系建设要求。

6.5.1.7 应根据周边环境特征及污染源特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查意见,确定园区及周边各

环境要素的环境监测方案。

6.5.1.8 应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工作,宜制定“双碳”工作方案,推行碳核算、碳交易。

6.5.1.9 园区宜建立特征污染物名录库。涉新化学物质的,应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相关规定。
涉优先控制化学品的,应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及信息公开。涉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的,应落实相关禁

止、限制、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6.5.1.10 有建设需求的园区可统一规划建设放射源存放设施。

6.5.2 污染防治

6.5.2.1 应加强水资源高效利用、循环利用,持续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工业废水处理回用率,进
一步减少水污染物排放。

9

GB/T42078—2022



6.5.2.2 园区及园区内企业应做到清污分流、雨污分流。企业废水应进行分类收集、分质处理,强化对

特征污染物的处理,进入园区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前达到接管要求。

6.5.2.3 含有码头的园区应配备船舶含油污水接收设施,可自行建设或依托其他含油污水处理和回用

设施。

6.5.2.4 园区排污口宜集中设置。

6.5.2.5 应建立挥发性有机物管控体系,持续推进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减排,降低细颗粒物和

臭氧前体物的排放。

6.5.2.6 宜采用废物替代原料、梯度再利用等方式实现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综合利用。

6.5.2.7 园区及企业应具备危险废物100%收集的能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规范处置率应

为100%。

6.5.2.8 应加强源头防控,根据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安排土地用途和建设布局。

6.5.2.9 应根据噪声污染源及周边声环境敏感目标情况,确定园区内生产噪声、交通噪声、施工噪声等

管控要求。

6.5.2.10 土壤与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应强化源头管控和协同防控。

6.5.2.11 应根据污染介质、场地的包气带防污性能、含水层易污染特征、地下水环境敏感程度和土壤情

况等安排园区土地用途和建设布局。

6.5.2.12 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重点场所或者重点设施设备,应进行防渗漏设计和建设,消除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隐患。

6.5.3 环境风险防控

6.5.3.1 应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防控体系。
6.5.3.2 应配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设施、物资和装备,建立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组织机构和救援队伍。

6.5.3.3 宜建设环境风险监测监控和预警体系,实现对主要风险因子的监控与预警。

6.6 绿色低碳与节能节水

6.6.1 一般要求

6.6.1.1 应推动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实现工业能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高效清洁生产。
6.6.1.2 应落实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立足园区自身发展实际,将产业能耗指标纳入产业准入

条件,实行工业园区绿色准入。

6.6.1.3 应构建绿色低碳链条,发展绿色低碳材料,推动产品全生命周期减碳以及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替代。

6.6.2 绿色低碳规划

6.6.2.1 宜多途径推进能源清洁化,提高清洁能源利用率;推广可再生能源利用,园区可再生能源比例

达到相关要求。

6.6.2.2 宜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多能互补、多能共生。

6.6.2.3 绿色低碳规划应包括原料绿色低碳化、碳基产业链延伸、过程绿色低碳化、园区二氧化碳捕集

利用储存方案等内容。

6.6.2.4 应建立绿色低碳服务、监督及考核机制。绿色低碳指标可在园区内流动或交易。

6.6.2.5 应推广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

6.6.3 节能规划

6.6.3.1 应推动重点用能企业使用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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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2 应统筹规划电、气、热等综合能源系统,提升园区综合能效。

6.6.3.3 宜集中设置公用工程。合理确定园区公用物料储存、运输方案,减少储存、运输过程的损耗。

6.6.4 节水规划

6.6.4.1 园区水源的选择应根据园区所处位置及所在地区的水资源规划确定,确保取水量和水质可靠。

6.6.4.2 水资源利用应符合节水政策要求,依据节约用水原则,提高水的复用率。

6.6.4.3 应根据降雨量、降雨频率确定雨水收集措施及综合利用方案,实现节水目标。

6.6.4.4 应依据集中供水、统一分配原则,降低水资源的损耗,水耗指标应符合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的

要求。

6.6.4.5 应推动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水资源消耗。

6.6.4.6 宜推广采用海水、回用水等非常规水资源,降低新鲜水的使用率。

6.7 智慧化工园区

6.7.1 一般要求

6.7.1.1 宜推动区内企业智能化改造,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提升数据资源共建共享能力。

6.7.1.2 宜构建面向化工生产全过程、全业务链的智能协同体系,实现园区管理智慧化。

6.7.1.3 宜采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AI)、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采用统一的技术架构、信息基础设施、支撑平台建设智慧管理系统。

6.7.2 信息基础设施

6.7.2.1 应包括数据资源中心、应急指挥中心、信息传输网络、智能感知设备等;宜包括显示调度系统、
视频会议系统、音频扩声系统、值班值守系统。

6.7.2.2 数据资源中心可采用自建、共建机房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建设。自建或共建机房应符合GB50462
要求,购买服务应满足数据存储、传输和数据安全的需要,保证所需计算和存储能力。数据资源中心应

具备容灾备份能力。

6.7.2.3 信息传输网络设施的选择宜考虑可靠性、安全性、扩展性、可覆盖范围等,应满足园区数据采

集、传输、安全保障等要求,并符合各类应用的需要。宜配套建设智能感知设备,获取园区公共环境和设

施所产生的监测监控数据。

6.7.3 支撑平台

6.7.3.1 园区支撑平台应建设集成服务、物联网服务、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服务、共享交换服务、标识

解析服务、融合通信服务、地理信息服务、应用开发服务、统一认证和权限服务、统一运维服务等;宜建设

标识解析化工园区节点及服务、化工园区三维数字孪生服务,开发知识图谱、基于模型训练和大数据分

析的智能分析,配置基于微服务的应用网关,建设基于区块链的可信安全计算环境和实时追踪能力等。

6.7.3.2 园区宜规范数据资源、接口、开发平台等信息系统,确保园区、企业、相关部门以及上下级系统

之间的信息互通与共享。

6.7.3.3 园区大数据服务应能实现资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支持对多源、异构数据汇聚和存储,实现对

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和管理。

6.7.3.4 园区支撑平台应提供基本的设备连接能力,提供通用接口协议,实现物联终端设备的统一管理

和数据采集。

6.7.3.5 应提供安全可信的业务应用开发框架、模块化组件和集成服务接口,以适应园区业务的升级和

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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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智慧管理系统

6.7.4.1 应符合GB/T39218─2020的要求,应包括基础信息管理、安全生产管理、生态环境管理、应急

管理、职业卫生管理、封闭化管理、物流运输管理、能源管理等子系统,宜包括办公管理、公共服务(包括

实训基地管理等)、基础设施与公用工程管理等子系统。

6.7.4.2 宜建设移动应用系统,支持各类用户的轻量化移动业务应用需求。

6.7.5 信息安全

6.7.5.1 应满足GB/T22239安全保护等级第三级及以上的要求。

6.7.5.2 应划分园区网络和数据中心网络的安全域,并做好安全域之间的边界防护。

6.7.5.3 应在工业控制系统与园区其他系统之间部署访问控制设备,配置访问控制策略,在安全防护机

制失效时,应及时报警。

6.7.5.4 应建立数据安全保障体系,预防数据丢失、非法窃取、泄密等事件发生并具备安全威胁及风险

的感知能力,及时通报预警。

7 建设

7.1 一般原则

7.1.1 园区内各个化工项目主厂区、独立石油库、油气站场、危险化学品库、港口码头、铁路及装卸等设

施应依据国家、行业和地方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建设。

7.1.2 园区建设应符合总体规划要求。

7.2 给水工程

7.2.1 一般要求

7.2.1.1 宜建设统一的给水设施及配套管网。

7.2.1.2 可根据需要直接从所在地区的供水系统取水。

7.2.1.3 有大型石化企业、煤化工企业的园区,在重点区域宜设置消防水池或依托园区供水厂、中水厂

及天然水源,满足一次最不利可能火灾场景不少于30min持续用水总量需求。

7.2.2 水源及取水

7.2.2.1 水源水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选用地表水作为水源的水质符合GB3838的要求;

b) 选用地下水作为水源的水质符合GB/T14848的要求;

c) 选用海水作为水源的水质符合GB3097的规定。

7.2.2.2 当采用天然水体作为水源时,园区宜集中设置取水设施。

7.2.2.3 取水形式及取水泵站的设置应根据地表水(江河、湖泊、水库及海水)、地下水等不同水源及水

文地质条件,通过技术经济综合比较后确定。

7.2.2.4 原水输送管道的选择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综合确定。原水输送管不宜少于2条;多水源时,每
个水源可采用单管输水。

7.2.3 净化水厂

7.2.3.1 净化水厂规模应根据原水来源、园区用水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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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 净化水厂工艺流程应根据原水水质及出水水质要求确定。净化水厂出水水质应符合下列

要求:

a) 生活水水质符合GB5749的要求;

b) 生产水水质符合SH/T3099的要求;

c) 海水淡化水水质符合GB39481的要求。

7.2.3.3 净化水厂的建设应符合GB55026、GB50013的规定。

7.2.4 给水管网系统

7.2.4.1 应根据园区企业用水水量、水质、水压要求划分给水系统,并符合下列要求:

a) 输送至净化水厂的原水系统边界压力宜不低于0.05MPa;

b) 输送至园区各企业的生活给水系统边界压力宜不低于0.3MPa;

c) 输送至园区各企业的生产消防给水系统边界压力宜不低于0.3MPa;

d) 输送至园区各企业的回用水系统边界压力宜不低于0.3MPa;

e) 输送至园区各企业的中水系统边界压力宜不低于0.15MPa。

7.2.4.2 园区生产消防给水管网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采用环状管网或双母管;

b) 环状管网的进水管不小于2条,每条进水管满足100%的供水能力;

c) 当某环段发生故障时,能满足100%消防用水和70%生产用水的总量要求;

d) 满足服务范围内最大一处消防补水的流量和水压等要求。

7.3 排水工程

7.3.1 一般要求

7.3.1.1 园区排污口应结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建设。

7.3.1.2 应根据气象、水文、地形、地质资料,制定雨水收集方案,并进行有效监控。

7.3.1.3 污水处理要求应符合7.13.2。

7.3.2 排水管网系统

7.3.2.1 应设置生产生活污水系统、雨水系统。

7.3.2.2 生产生活污水应采用专用管道压力输送至园区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界区处管线压力宜不

低于0.25MPa。

7.3.2.3 园区清净雨水应收集,并应根据园区要求进行统一处理或排放。

7.3.2.4 园区事故水收集设施应按照相关标准要求建设。

7.4 供电工程

7.4.1 一般要求

7.4.1.1 供电工程系统主要由电力系统、电力线路、电力自动化系统等组成。

7.4.1.2 供电工程和发电设施应满足园区不同负荷的供、配电需求。应按照GB50052对用电负荷进行

分级,供电企业应提供满足不同等级负荷要求的供电电源。

7.4.1.3 电力系统应保证双电源供电,当条件允许时也可采用多电源供电。

7.4.1.4 发、供电工程和照明工程应进行节能设计。

7.4.1.5 园区宜根据需要设置智能变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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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电力负荷预测

7.4.2.1 园区电力负荷预测宜考虑规划的用地性质、规划项目的电力负荷及不同建设期的电力负荷。

7.4.2.2 进行电力负荷预测时应根据各企业的用电负荷特性考虑适宜的负荷同时率。

7.4.2.3 电力负荷预测根据下列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

a) 企业产品及规模确定时,电力负荷为点负荷,其电力负荷预测宜采用单耗法;

b) 企业产品及规模不确定时,电力负荷预测宜由有关专业部门、设计单位提供负荷和电量资料;

c) 公共建筑电力负荷预测可采用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法,单位建筑面积负荷指标值应符合

GB/T50293的规定。

7.4.2.4 进行电力负荷预测时,应预留合理的发展容量。

7.4.3 电力系统

7.4.3.1 各级变电站应布置于爆炸危险区域外,其位置可根据负荷分布、进出线方式、运输条件、化工园

区环境、防洪抗震要求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二级及以下变电站宜深入负荷中心设置。

7.4.3.2 一级变电站受电电压等级应根据化工园区总电力负荷用量、化工园区距地区电网供电点距离、
地区电网可能提供的电压等级,与当地供电部门协商后确定。中性点接地方式应与当地电网要求一

致,并应符合GB/T50064的规定。

7.4.3.3 配电电压等级应根据各企业的用电负荷容量、用电设备特性、供电距离、供电回路数等因素,经
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配电电压等级应结合当地常用电压等级进行选择,同一电压等级的配电级数高

压宜不多于两级,低压宜不多于三级。

7.4.3.4 电气主接线应满足各企业的用电负荷等级需求,并应符合GB50059、GB50053、GB50060、

GB50229、DL/T5218的规定。无人值守变电站尚应满足GB/T37546、DL/T5103的要求。

7.4.3.5 配电系统可分层分区,应有明确的供电范围,避免重叠、交错、倒供电。

7.4.3.6 变压器容量应满足任一台变压器退出运行时其余变压器可带100%的一级、二级负荷。

7.4.3.7 园区电力系统宜参照GB38755、DL/T1234、SH/T3213等进行安全稳定分析。

7.4.4 电力线路

7.4.4.1 电力线路应与园区的道路交通、公共管廊、给排水管网、蒸汽管网、电信管路等基础设施相

协调。

7.4.4.2 电力线路敷设方式应根据电压等级、进出线回路数及路径、地形地貌、气象条件、用地要求等因

素,经技术经济比选后确定。

7.4.4.3 110kV及以下电缆线路可依托公共管廊在桥架内敷设,并应符合 GB50838、GB50217的

规定。

7.4.4.4 一级用电负荷企业应采用专用的双重电源线路,架空线路应分杆架设。

7.4.4.5 架空电力线路路径选择应满足防洪及抗震要求,敷设应满足GB50061、GB50545、GB7495、

DL/T1840、DL/T5217的要求,应沿园区道路或绿化带架设,路径应短捷、顺直,减少交叉,减少倒杆距

离对于建设用地的侵占。

7.4.4.6 地下电力电缆线路宜在道路绿化带内布置,并与地下管网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电缆通道的宽

度和深度应满足电缆数量、电缆拐弯半径、排水和安全巡检要求;其敷设应符合GB50217、DL/T5484
的规定。

7.4.4.7 公共电力线路不应跨越建筑物或穿越企业内部,消防配电线路不应穿越与其无关的工艺装置、
系统单元和储罐组。架空电力线路宜避开空气严重污秽区,不应跨越有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厂区、建
筑物、堆场、仓库区域,不应跨越屋顶为可燃材料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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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8 电力线路经过爆炸危险区域时应符合GB50058的规定。

7.4.5 电气自动化系统

7.4.5.1 电气自动化系统包括电气调度自动化系统、电力系统监控系统、电气作业安全管控一体化系

统、电气智能化管理系统。化工园区宜设置电气调度自动化系统;园区内各企业宜设置电力系统监控系

统、电气作业安全管控一体化系统。根据需要可设置电气智能化管理系统。

7.4.5.2 宜在一级变电站、中心控制室或指定位置设置电气自动化系统控制中心。

7.4.5.3 园区电气自动化系统的网络结构,应根据各企业规模、智能设备数量确定。

7.4.5.4 应采用统一的授时系统,各功能区域应具备通过远动主机接收调度端对时命令的能力。

7.4.5.5 应符合DL/T476、DL/T860(所有部分)、DL/T5003、GB/T13730等的要求,应集保护、控
制、监测、通信为一体,采用面向对象的分层、分布式结构。

7.4.6 智能变电站

7.4.6.1 应符合易扩建、易升级、易改造、易维护的工业化应用要求。

7.4.6.2 应具有信息采集数字化、通信平台网络化、信息共享标准化、系统功能集成化、结构设计紧凑

化、高压设备智能化和运行状态可视化等技术特征。

7.4.6.3 应符合GB/T30155—2013、GB/T51072、DL/T5510等的规定。

7.5 动力工程

7.5.1 一般要求

7.5.1.1 园区供热设施的规模应以园区热负荷为基础。当园区分期建设时,供热设施的规模应根据不

同建设期热负荷的需求确定。

7.5.1.2 应根据综合利用原则,设置能量回收系统,回收园区内余热、余压等。

7.5.1.3 动力工程系统主要由供热设施、发电设施、供热管网等组成。

7.5.1.4 应实施集中供热,对能量梯级利用,供热工程开发建设应符合GB/T51074。

7.5.1.5 园区集中供热中心宜依托现有热源,在现有热源不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可新建供热设施。

7.5.1.6 热源点尽量布置在靠近热负荷中心位置,并同时考虑燃料运输、灰渣运输、环保排放等综合

因素。

7.5.1.7 供热设施燃料的选择,宜采用清洁能源。

7.5.2 供热设施

7.5.2.1 宜采用热电联产,热电联产应满足以热定电的原则,并保障供热稳定可靠。

7.5.2.2 宜布置在热负荷集中区域。

7.5.2.3 应选用高效能、先进成熟产品。严禁高污染、高能耗产品的使用。

7.5.3 发电设施

7.5.3.1 宜根据国家和当地相关政策、项目所在地需要、自然条件、地形地貌,设置必要的发电设施。可

适当引入电气可再生能源和核电。电气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潮汐

发电等。

7.5.3.2 当园区引入电气可再生能源时,应设置分布式电源管理系统或稳定控制系统。

7.5.3.3 发电设施接入系统的设计,应不影响园区电力系统的供电可靠性,并宜进行安全稳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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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供热管网

7.5.4.1 园区供热蒸汽参数应依据各企业的用热需求进行能级匹配,集中供热蒸汽等级宜分为高、中、
低3个压力等级。供热末端压力宜大于0.4MPa。

7.5.4.2 供热管网宜集中建设,统一调度。

7.6 工业气体工程

7.6.1 一般要求

7.6.1.1 园区宜设置工业气体集中供应系统,供应系统由集中供气站、供气管网等部分组成。

7.6.1.2 工业气体集中供应系统应为化工园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和相应产能。

7.6.1.3 工业气体集中供应系统的开发建设应按气体介质分类及用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的标

准,主要包括GB50030、GB50177、GB16912、GB50028、GB50251、GB51261等。

7.6.2 集中供气站

7.6.2.1 应根据用气终端企业用户需求和化工园区规划发展需求确定其生产和储存规模。当用气终端

企业对供应的气体有流量波动需求时,集中供气站应有调节措施。

7.6.2.2 应综合考虑用气终端企业与供气站检维修不同步,或供气站临时事故时的用气终端企业正常

供气需求;当用气终端企业不允许供气中断时,宜由供气站统一设置后备供气系统。

7.6.3 供气管网

7.6.3.1 宜按终端企业用气规格、用气压力等参数进行系统划分。

7.6.3.2 多个用气终端企业用气规格、用气压力等参数一致或相近时,宜集中共用一个供气管网。

7.6.3.3 常规工业气体供气管网压力至终端企业厂区边界宜按以下原则设置:

a) 低压氮气大于或等于0.85MPa;

b) 中压氮气大于或等于2.6MPa;

c) 高压氮气大于或等于4.1MPa;

d) 装置空气大于或等于0.75MPa;

e) 仪表空气大于或等于0.75MPa。

7.6.3.4 终端企业压力需求低于或高于供气管网压力时,应由企业自行进行减压或增压。

7.6.3.5 宜采用地上管廊架空方式敷设。

7.7 通信和安防工程

7.7.1 一般要求

7.7.1.1 园区通信工程应以统一性、先进性、整体性、服务性、扩展性、实用性和安全性等为原则。

7.7.1.2 园区安全防范工程应根据企业类型、化学品物料危险特性及存储量综合考虑。

7.7.2 通信工程

7.7.2.1 通信系统由电话系统、无线通信系统、综合布线系统、数据机房及通信线路等组成。

7.7.2.2 可自建电话站,当各企业接入园区电话系统时其交换系统的制式、通信协议、型号宜统一。

7.7.2.3 无线通信系统可采用专网无线通信系统。无线通信系统可选择常规无线通信系统、窄带数字

集群通信系统或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统,对于有数据、图像等大量数据传输需求的场所宜选用宽带无线

移动通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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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4 无线通信系统集群基站的数量应根据带宽覆盖范围和近期移动终端的数量配置,并应按远期

移动终端的数量预留机柜位置和电源等设备。

7.7.2.5 综合布线系统设计应符合GB50311规定。

7.7.2.6 终端设备应具有防水、防尘、防震、防爆等安全特性。

7.7.2.7 园区数据中心机房设计应符合GB50174的规定。

7.7.2.8 通信线路设计应按GB50373、GB51158执行,应采用光纤网络。通信管道建设应与公共管廊

建设协调推进,并应考虑预留。

7.7.3 安防工程

7.7.3.1 园区安防系统由出入口控制系统、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电视监视系统及安防线路等组成。

7.7.3.2 建设应符合GB50348、GB55029的要求。

7.7.3.3 园区宜设置安全保卫中心。

7.8 公共建筑

7.8.1 一般要求

7.8.1.1 建设应符合园区布局要求,应满足安全防护距离要求,建设标准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7.8.1.2 公共服务区宜配套企业职工生活需求的相关设施。

7.8.1.3 公共服务区内不应建设住宅(包括以倒班宿舍名义建设的成套居住建筑)、旅馆、文化、教育、旅
游、大型商业、非园区管理机构的商务办公等建筑和设施。

7.8.2 综合办公建筑

7.8.2.1 园区综合办公建筑主要服务于园区管委会等行政管理部门及园区企业的行政办公需求,应做

到统一规划,形成依托互补,并根据企业不同要求,采用集中式和分散式相结合的设置原则。

7.8.2.2 建设方式可采用园区建设,企业购买、租用或企业自建等形式。

7.8.2.3 功能设置包括行政办公、展示、会议培训、数据中心、档案储存等。

7.8.2.4 设计应满足GB50016、JGJ/T67、GB/T50908等相关要求。

7.9 物流仓储

7.9.1 一般要求

7.9.1.1 园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集中建设物流仓储区,并由储运设施、配套公用设施、配套服务设施、管理

设施、消防设施、环境保护设施等构成。非危险化学品仓储项目宜与危险化学品仓储项目分立建设。

7.9.1.2 仓储项目包括罐区储运设施、仓库储运设施、配套公用设施、安全技防设施、消防设施、环境保

护设施等,并可根据企业物流服务需求,设置集装箱堆场、固/液分装等配套服务物流设施。

7.9.1.3 罐区、仓库建设类型和规模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和方案论证确定,并应综合考虑园区用地情况

及安全、消防、环保等应急配套措施。

7.9.2 化学品仓储

7.9.2.1 危险化学品仓储项目应根据园区生产企业的业务需求合理设计建设规模和业务功能,危险化

学品仓库建设应符合GB18265的要求。

7.9.2.2 危险化学品仓储设施应按照GB36894、GB/T37243衡量企业的个人风险水平和社会风险水

平,确定外部安全防护距离;与铁路,公路,电力设施,地区输油(输气)管道,通航江、河、海岸边等的距

离,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规定;与相邻企业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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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016和GB50160的最严标准。

7.9.2.3 危险化学品仓储项目内部建筑防火间距应同时符合GB50016、GB50160、GB51283,独立石油

库的防火间距应符合GB50074的要求,非危险化学品仓储项目内部建筑防火间距应符合GB50016的

要求。

7.9.2.4 设置固/液常压分装、常压标准集装罐加热堆场等设施,相关设施应符合GB50016、GB50160、

GB51283等相关要求。

7.10 公共管廊

7.10.1 一般要求

7.10.1.1 开发建设时应评估输送介质对周边的影响,并对规划路线进行安全预评价。

7.10.1.2 设计时应预留厂区出入及管道进出的空间。

7.10.1.3 应满足多企业共用的需要,宜采用多层管架,满足大件运输的净空需求,并提前考虑其对于远

期项目主厂区进出口的影响。

7.10.1.4 应采取可靠的工程处理措施,确保管廊不受地质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7.10.1.5 设计使用年限宜不低于50年。

7.10.2 设置要求

7.10.2.1 入廊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综合分析园区内各企业生产规模、原料和产品的产量及输送方式,园区内各企业的供需要

求、管道施工、检修、运行安全等因素,确定工艺管道规模及路由;

b) 应分析园区热电站、公用工程岛布局和各企业对热力及公用工程的需求,及运营管理、经济效

益等因素,确定热力及公用工程管道的规模及路由;

c) 应分析用户入廊需求、桥架敷设、检修和扩容、运行安全等因素,确定通信电缆桥架的种类及

数量。

7.10.2.2 公共管廊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布置在化工企业的围墙或用地边界线外,可燃气体、液化烃和可燃液体管道(中心)与化工企

业内生产区及重要设施的防火间距应不小于10m。

b) 在与架空高压线交叉时应从下方通过,两者垂直间距应符合GB50061、GB50545的要求。

c) 应减少与铁路、道路的交叉。当不可避免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交叉角符合GB50489的要求;

2) 交叉处采用跨越方式,管廊跨越铁路、道路时,跨越高度和跨度符合GB50160、GB50187、

GB50316的要求。

d) 与居民区、学校等公共场所及建(构)筑物、铁路、公路、航道的距离应符合GB50316的要求。

7.10.2.3 应满足入廊管线安装、检修、维护作业、管线更新等所需的空间、荷载及推力要求。沿化工园

区道路敷设的公共管廊可依托道路进行巡检,不能依托时,宜沿架空敷设的管廊设置巡检道路。

7.10.2.4 建设时应设置照明设施、防撞设施等,并与公共管廊同步建成。管廊在通过重要道路路口、重
要区域、人员密集区时宜设置监控设施,在检修平台处宜设置检修电源。

7.10.2.5 应对公共管廊进行运行维护和监控管理。

7.10.2.6 管廊结构类型应根据工程规模、施工条件、建设周期、防火要求、防腐蚀要求以及改扩建等因

素进行技术经济综合比较后确定。

7.10.2.7 设计规模(宽度、层高、层数、净空高度)和设计载荷应根据管道的数量、管径、弱电桥架所需的

宽度、预留宽度、管道补偿方式、管廊下方通行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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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2.8 宜采用地上建设,管道布置宜参照SH3012的要求。

7.11 交通运输设施

7.11.1 一般要求

7.11.1.1 园区交通运输设施主要由基础设施、附属设施、运输设施及管理设施等组成。

7.11.1.2 应先确定其运输方式、管理体制和交接方式,并按不同运输需求进行运输设备、运输线路、车
站、码头、辅助设施和运输组织的设计及建设。

7.11.1.3 各运输、装卸、储存设施应相互配套,并应减少倒运作业环节。

7.11.1.4 园区铁路专用线设计应满足GB50012,根据需要设置普通货物、集装箱和危险化学品装卸作

业等平台,并配备相关传输及装卸设备。

7.11.2 道路

7.11.2.1 宜规整顺直,主次干道宜均衡分布,且呈网状布局,人流和货流必要时宜分开设置。

7.11.2.2 道路类型宜采用城市型,宜考虑大件运输及危废运输车辆载重检测车道的设置。

7.11.2.3 根据园区规模、车辆通行和人行的需要,按照下列要求合理确定园区道路宽度及其转弯半径。

a) 通行消防车的道路路面宽度应不小于9m,道路内缘转弯半径应不小于12m。

b) 用地面积超过1000hm2 的园区,宜分区规划与外部道路联通的主要物流道路。用地面积超

过500hm2 的园区,主要物流道路规划路面宽度宜不小于16m,园区道路与园区外道路形成

平面交叉时转弯半径宜不小于15m。

7.11.2.4 园区道路最小平曲线半径宜不小于30m。

7.11.2.5 园区道路纵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主干道、次干道、车间引道的纵坡分别应不大于4%、6%、8%。

b) 原料及产品运输道路的纵坡应不大于6%;易燃、易爆及有毒危险化学品运输道路的纵坡应不

大于5%,冬季冰冻地区的化工园区应不大于3%。

7.11.2.6 当园区道路纵坡相邻两侧坡度差值大于2.0%时,宜设置圆形竖曲线,竖曲线半径应不小于

200m。

7.11.2.7 道路路面上净空高度应根据其行驶的车辆确定。消防道路路面上净空高度应不小于6m;供
大件运输通行的道路路面上的净空应按大件货物的高度加拖车高度,再加0.5m安全高度确定。

7.11.2.8 宜在道口、陡坡、急弯、高路堤及视线不良路段设置交通安全设施及标志,交通安全设施及标

志应符合GBJ22和GB5768(所有部分)的规定。

7.11.2.9 宜在临近园区的道路上设置交通诱导设施引导车辆入园。

7.11.3 多式联运

7.11.3.1 宜统筹考虑与各运输方式间的衔接,设置有利于多式联运发展的配套衔接设施,实现货物在

不同运输方式下的安全高效中转。

7.11.3.2 应综合考虑运输时间、运输成本及低碳运输等因素,形成综合性能较优的多式联运方案,统筹

考虑公共信息系统建设,实现信息交互共享、运输高效顺畅。

7.12 防洪排涝设施

7.12.1 一般要求

7.12.1.1 应结合所在地的具体情况,充分利用现有的湖泊、水塘、湿地等天然水域防洪滞涝,并与市政

工程、现有防洪工程结合,采用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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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1.2 开发建设宜考虑超标准洪水应急措施。

7.12.2 防护等级与防洪标准

7.12.2.1 园区防洪标准应按防御的洪水或潮水的重现期考虑;对于特别重要的防护对象,应按最大洪

水重现期考虑。

7.12.2.2 在确定园区防洪标准时,应分析受洪水威胁地区的洪水特征、地形条件以及河流、堤防、道路

或其他地物的分隔作用。如可以分为几个部分单独进行防护时,应划分为不同的防洪保护区,各个防洪

保护区的防洪标准应分别确定。

7.12.2.3 同一防洪保护区受不同河流、湖泊或海洋洪水威胁时,宜分别计算相应影响区的防洪水位。

7.12.2.4 当园区内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高于园区防洪标准时应采取单独的防护措施。当不能单独防

护时,该防洪保护区的防洪标准应按要求较高者确定。

7.12.2.5 园区内工矿企业、交通运输、通信、电力、环境保护、水利水电等设施的防洪标准应按GB50201
执行。

7.12.2.6 下列防护对象的防洪标准,经论证可提高或降低:

a) 遭受洪灾或失事后损失巨大、影响十分严重、恢复生产所需时间较长的防护对象,可按相应标

准上限或提高一个防洪等级标准;

b) 遭受洪灾或失事后损失和影响均较小、使用期限较短及临时性的防护对象、很快可恢复生产

时,可按相应标准下限或降低一个防洪等级标准。

7.12.3 防洪排涝设施工程

7.12.3.1 应结合城市防洪体系设置堤防﹑排洪沟、截洪沟、防洪(潮)闸,防洪工程建设应按GB51079、

GB/T50805进行。

7.12.3.2 应结合城市防涝系统设置防涝行泄通道及防涝蓄水设施,排涝工程建设应按 GB50318、

GB50014进行。

7.12.3.3 防洪排涝建设可在报请主管部门批准后分期实施。

7.13 生态环境保护设施

7.13.1 一般要求

7.13.1.1 应执行“三同时”制度,建设环境基础设施,落实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

7.13.1.2 应独立或依托骨干企业建设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及专管或明管输送的配套管网。

7.13.1.3 应根据需要建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实现无害化处置。

7.13.1.4 宜建立特征污染物名录库。污染物应包括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

的物质。

7.13.1.5 应加强新污染物治理,并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实施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

7.13.2 污水处理

7.13.2.1 园区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规模、处理工艺等应根据园区发展规划、产业定位、水质水量、
排放特征等情况合理确定。

7.13.2.2 园区工业废水排放量根据工业用水量、生产污水排放系数或类似园区生产废水排放量资料进

行预测,结合园区土地开发计划、产业分期规划确定分期建设方案。

7.13.2.3 应按照GB55027、GB50747、GB50684、GB50014及其他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建设污水集中

处理设施及其配套管网,确保园内企业排水接管率达100%,达标排放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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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4 对于规模较大或一区多园等分散布局的园区,可根据竖向布置要求分片区设置工业废水集中

处理设施。

7.13.2.5 园区企业污水性质相近时可采用共管排放或设置片区污水收集池。

7.13.2.6 对于间歇排放且排水量极小的精细化工类区域,可采用一根总管、分时专用的模式输送生产

污水至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

7.13.2.7 根据行业和项目类别,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纳管标准应满足间接排放要求,并应分别符合

GB8978、GB/T31962、GB31570、GB31571、GB31572、GB31573、GB15581等排放要求,同时应符合

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的排放要求。

7.13.2.8 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对于未规定限值的污染物项目由企业与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根据

其污水处理能力商定相关标准,并报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7.13.2.9 园区及园区内企业应建设集中回用水处理设施,且符合GB50684、SH3173及其他相关标准

要求。

7.13.2.10 园区回用水处理设施出水作为循环水补水时,水质应满足GB/T50050、SH3173等循环水

系统补水水质要求。

7.13.3 废气处理

7.13.3.1 园区内企业应配套建设废气收集处理设施,规范设置废气排放口,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

7.13.3.2 园区内企业应严格控制无组织废气排放,按要求建立挥发性有机物使用、管理台账,定期开展

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

7.13.3.3 园区内企业的废气宜考虑综合利用。

7.13.4 固体废物处置

7.13.4.1 园区固体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规模应根据服务范围内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量、分布

情况、园区发展趋势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7.13.4.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应符合GB18599的要求。

7.13.4.3 危险废物贮存、填埋、焚烧应分别符合GB18597、GB18598、GB18484的要求。危险废物收

集、贮存、运输应符合HJ2025的要求。

7.13.4.4 固废集中处置设施应包括接收及贮存设施、分析鉴别设施、预处理及处理处置设施、污染控制

及监测措施。

7.13.4.5 在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险废物应进行预处理稳定后贮存,否则按易爆、
易燃危险化学品贮存。

7.13.4.6 贮存易燃易爆危险废物的场所宜配套设置围堰(防火堤)、导流地沟、事故应急池等环境污染

防控设施。

7.13.5 土壤和地下水保护

7.13.5.1 园区及企业宜参考GB/T50934等相关规范,对建设场地进行污染防治分区和实施污染防治

措施。

7.13.5.2 园区内企业拆除涉及有毒有害物质设施前,应编制企业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并组织实施。

7.13.5.3 园区内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用途变更或者在其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前,应
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开展风险评估、修复或管控。

7.13.6 环境监测

7.13.6.1 应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查意见、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制定并实施生态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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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方案,对园区及周边环境空气、地表水、土壤、地下水、噪声定期开展环境质量监测,必要时宜开展底

泥、辐射、生态等的监测。

7.13.6.2 应设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对园区涉及的主要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有条件的园区宜开

展在线监测。

7.13.6.3 应在园区雨、污水受纳水体设置水质监测点位/断面进行监测监控,有条件的应开展在线

监测。

7.13.6.4 应设置土壤监测点位,对土壤基本因子和特征因子进行监测。

7.13.6.5 应根据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分布,设置地下水监测点位,对基本水质因

子和特征因子进行监测。

7.13.7 环境风险防控

7.13.7.1 应以园区内企业监控平台、园区在线监控中心、大气自动监测站点及水体自动监测站点等污

染源、风险源、环境质量监控平台为基础,建立应急响应平台。

7.13.7.2 应建设事故水防控系统,建设事故应急设施(池),进行事故废水的收集、暂存和处理。

7.14 绿色低碳与节能节水设施

7.14.1 一般要求

7.14.1.1 园区内企业宜采用节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绿色关键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相关设施装备。

7.14.1.2 重点领域拟建、在建项目,应对照能效标杆水平建设实施。

7.14.2 绿色低碳设施

7.14.2.1 有条件的园区可建设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新能源设施,并保证电源稳定可靠,鼓励核能的

利用。建筑物的太阳能系统的设计、安装、监测、计量等应符合GB55015的规定。

7.14.2.2 有绿电来源的园区可提高电气化率。电力驱动设备和电加热方式不应降低项目、装置和电力

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

7.14.2.3 宜建立能源管理机构,通过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实施动态监测、控制和优化管理,实现系统性

节能降碳。

7.14.3 节能节水设施

7.14.3.1 宜采用国家推荐的先进技术、装备,加强能量系统优化、余热余压利用等,提高生产工艺和技

术装备能效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

7.14.3.2 应合理选择集中式与分布式能源供应方式,协同规划电网、热网等能源传输网络,促进多种能

源形态高效协同转化。

7.14.3.3 蒸汽冷凝水应回收利用,宜配套建设雨水积蓄利用设施。

7.14.3.4 沿海有条件的园区宜建设海水综合利用工程,有条件的园区循环冷却水系统宜采用闭式系统

或海水换热,降低淡水消耗。

7.14.3.5 应设置计量器具,加强用能、用水管理及节能、节水考核。

7.15 应急救援设施

7.15.1 一般要求

7.15.1.1 园区内消防站应统筹规划,消防站设置应符合园区相关规划的要求。

7.15.1.2 园区公共消防站可自建或与企业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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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1.3 园区公共消防站的保护范围应以接到火灾报警后5min内到达责任区边缘为原则确定。

7.15.1.4 园区公共消防站分为特勤消防站、一级消防站和二级消防站。当园区内有大型石化企业和大

型煤化工企业时,园区公共消防站等级不应低于一级站。当园区内仅设有中小型石化企业时,公共消防

站等级不应低于二级站。园区公共气防站宜与园区公共消防站合建。

7.15.1.5 可根据内部各企业的泡沫和其他灭火系统设置情况,储备相应灭火剂和配置相应移动灭火装

置。园区内特勤消防站和一级消防站宜设置泡沫灌装设施。泡沫灭火剂的储量不应低于消防车载泡沫

灭火剂总量的100%。

7.15.1.6 有条件的园区建设直升机起降点时应符合 MH5013的规定。

7.15.2 消防站、气防站装备要求

7.15.2.1 园区公共消防站的消防车辆配备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根据被保护对象确定。消防车辆的

配备可参考附录C的规定。

7.15.2.2 园区公共气防站应根据实际需要配备气体防护车。车内应设有急救设施、声光报警器、现场

照明和车载无线通信指挥系统等设备。园区公共气防站配置的设备设施可参考附录D的规定。

7.15.3 医疗救护站

7.15.3.1 主要服务于园区企业的应急医疗救援和应急处置,布置应有利于应急救援的快速响应需

要,并应与涉及爆炸物、毒性气体、液化易燃气体的装置或设施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7.15.3.2 应具有医疗化学救援、职业卫生防护等功能。

7.15.3.3 宜采用院前急救型和院前加院内急救型模式,具备条件的可与直升机停机坪联合建设。

7.15.4 应急救援物资

7.15.4.1 应急救援物资包括应急救援人员个体防护装备、抢险救援车辆和通信器材等。

7.15.4.2 应急救援人员个体防护装备应有效抵御有害物质和外力对人体的伤害,性能安全可靠,符合

相关标准的要求。

7.15.4.3 应急救援物资配备可参照GB/T29178、GB30077、XF622的要求,根据园区可能发生的事故

特点和危害性建立相应的应急物资储备站。

7.16 智慧化工园区

7.16.1 应具备基础信息管理功能,并应保持数据动态更新。基础信息应包括但不限于园区基本信息、
企业基本信息、安全基础管理信息、生态环境信息、应急信息、职业卫生信息、封闭化信息、物流交通信

息、能源信息等。

7.16.2 应具备安全生产管理功能。安全生产管理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重大危险源管理、双重预防机

制、特殊作业管理、危险化学品全流程管理、化工园区视频监控及智能分析、消防管理、管廊监测预警等。

7.16.3 应具备生态环境管理功能。生态环境管理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监

控、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工况监控、固废管理、环境溯源、碳排放管理等。

7.16.4 应具备应急管理功能。应急管理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应急预案管理、应急资源管理、应急演练

管理、应急指挥调度管理、应急辅助决策等。

7.16.5 应具备职业卫生管理功能。职业卫生管理内容应包括职业病危害项目管理、职业病危害因素

监测预警、职业卫生信息管理、职业卫生执法管理、职业卫生风险管理等。

7.16.6 应具备封闭化管理功能。封闭化管理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门禁/卡口管理、出入园管理、人员

分布管理、危险化学品车辆专用停车场管理等。可建设门禁/卡口、周界防入侵、人员/车辆定位、危险化

学品车辆专用停车场等封闭化管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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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7 应具备物流运输管理功能。物流运输管理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承运人基础信息管理、装载/充

装查验管理、托运清单管理、危险化学品运输路径规划及定位和跟踪、物流设施管理等。

7.16.8 应具备能源管理功能。能源管理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重点能耗企业监测预警、统计分析、能效

分析与优化等。

7.16.9 办公管理功能宜与地方政务系统协调建设,包括公文管理、事务管理、共享与交流功能模块,宜
具备在线审批、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

7.16.10 宜具备公共服务管理功能,包括信息查询与推送、在线交易服务、舆情监控、招商服务、实训

等。宜建立培训数字资源库,具备安全、环保、应急、消防、职业卫生、职业技能等实训管理功能,并可线

上培训。

7.16.11 宜具备基础设施与公用工程管理功能,包括供水、供电、供热、工业气体中心、公共管廊、集中

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危险废物处理处置中心等管控调度。

7.16.12 智慧化工园区建设除满足上述功能要求外,并应符合GB/T39218—2020的要求。

7.17 实训基地

7.17.1 实训基地应根据区域化工产业特点和企业工艺装置特点,配备典型化工设备操作与检维修、化
工特殊作业安全技能、化工工艺安全、个体防护和应急处置、事故警示教育和伤害体验等实训设施设

备,实训设施设备应符合国家、行业标准要求,与实训基地运营机制建设相配套。

7.17.2 实训基地应配套建设多媒体教室、研讨室、计算机教室等设施及仿真系统。鼓励采用增加现

实/虚拟现实(AR/VR)等虚拟仿真先进技术。

7.17.3 实训基地应同步配套专兼职实训队伍、专职培训管理人员、课程体系、培训信息管理平台、培训

管理、运维管理等建设。

7.18 工程建设管理

7.18.1 应在规划阶段制定并发布各项必要的施工和验收相关管理制度和服务工作规定。

7.18.2 施工活动及工程验收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园区相关规定。

7.18.3 各项施工活动开工前,相关责任单位应确保必要的开工条件已经具备,包括但不限于:用地手

续已经批准、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到位、施工合同已经签订、已取得施工许可、
工程监理合同已经签订、施工图审查合格、施工管理规划/施工组织设计已经得到批准等。

8 化工园区评价与评估

8.1 项目准入和评价

8.1.1 基本规定

8.1.1.1 应建立入园项目准入和存量项目评价制度。

8.1.1.2 项目准入和评价包含评价范围、评价要求、评价指标体系等。

8.1.2 项目准入和评价范围

8.1.2.1 入园项目准入评价范围宜包括且不限于下列内容:

a) 涉及新增重大危险源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a) 涉及新增建设用地、能耗、新鲜取水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b) 涉及新增碳排放、废水、废气和危险废物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c) 认为需要进行准入评价的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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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2 存量项目评价范围宜包括且不限于下列内容:

a) 涉及存量化工生产的项目;

b) 涉及存量基础设施、公用工程和化工生产配套的项目;

c) 认为需要进行评价的其他存量项目。

8.1.3 项目准入和评价要求

8.1.3.1 应按照产业政策、国际环境公约要求和行业规范(准入)条件要求,依据总体规划、产业规划、相
关专项规划、产业发展指引和“禁限控”目录等进行项目准入和评价。

8.1.3.2 项目准入和评价应综合评估项目的产业发展、技术水平、安全风险控制(包括相邻企业间的安

全风险)、污染控制、应急管理、能源消耗、资源利用、信息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投资者实力等。

8.1.3.3 项目宜与园区产业链有一定的关联度,产品宜处于生命周期的成长期或成熟期,应具备产业化

条件。

8.1.3.4 项目工艺总体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宜采用清洁生产工艺。

8.1.3.5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项目,或涉及大

宗危险化学品的储运项目,应审查合格后再进行评价。国内首次使用或不能提供安全可靠性证明的涉

及危险化学品的化工工艺及装备应通过省级以上安全可靠性论证。精细化工项目应按规定进行反应安

全风险评估,并确定反应工艺危险度等级。

8.1.3.6 项目应落实污染物达标排放及监测、监控措施,应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相关规定,以
及优先控制化学品、重点管控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8.1.3.7 项目应符合国家发布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限定标准,宜采用节能设备和工艺,不应使用项

目所在化工园区禁燃区内禁止燃料组合类别。

8.1.3.8 项目应符合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项目的单位产品用水定额宜达到国内同行业

先进水平。项目宜达到行业、园区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工业废水处理回用率。

8.1.3.9 项目宜落实信息化、智慧化措施。

8.1.3.10 项目应满足化工园区建设投资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投资强度要求,满足园区单位土地应税

销售收入和税收要求。

8.1.4 项目准入和评价指标体系

8.1.4.1 项目准入和评价指标可参照附录E选取。

8.1.4.2 评价指标体系由约束性指标和引导性指标组成。约束性指标是必选指标,引导性指标是可选

指标。

8.1.4.3 宜设置入园项目准入分值限值,达到分值限值的方可入园。

8.1.4.4 可根据管理需求设置评价时限,对存量项目实施持续性评价。

8.2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

8.2.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及跟踪评价

8.2.1.1 在规划编制阶段应同步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并在规划审批前报请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

查,取得审查意见。

8.2.1.2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应按照HJ130、HJ131等相关标准的要求开展。

8.2.1.3 规划实施5年以上且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的,应及时开展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编制规划环境

影响跟踪评价报告,并报送相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8.2.1.4 已批准的规划在实施范围、适用期限、规模、结构和布局等方面发生重大调整时,应重新或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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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进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8.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8.2.2.1 入园建设项目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在开工建设前应按照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

境影响报告表并获得审批。

8.2.2.2 园区内建设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后发生重大变动的,应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8.2.2.3 园区内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在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应完成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8.2.3 排污许可管理

8.2.3.1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位应在启动生产设施前或在实际排污前申请排污许可证,并在全

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

8.2.3.2 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落实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等要

求,按规定编制并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8.3 火灾风险评估

8.3.1 应根据火灾风险评估单元的特性,选择合理的评估方法,对火灾风险评估对象发生事故的可能

性及其严重程度进行定性、定量评估。

8.3.2 园区火灾风险评估后,应将火灾风险评估报告提交相关部门备案,评估结果应有效接入到智慧

消防平台中,便于救援时调用。

8.4 安全风险评估

8.4.1 评估工作要求

8.4.1.1 应开展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评估化工园区布局的安全性和合理性,对多米诺效应进行分

析,对园区的重点行业领域、重点部位、重点环节等实施精准化安全风险辨识排查与分级管控,防范危险

化学品重特大安全事故,避免多米诺效应,实现化工园区整体安全风险可控。

8.4.1.2 应依据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划定化工园区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并严格控

制相关防护目标建设。

8.4.1.3 应定期开展定量风险评价工作,应将急性中毒事故定量风险分析作为进行合理职业卫生规划、
风险控制和应急救援工作的基础工作。

8.4.1.4 应按要求开展对外危险货物运输风险论证。

8.4.1.5 园区安全风险评估应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承担,服务机构应具有开展工作

所必要的工作场所、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并具备正确使用必要仪器设备、软件工具进行测试分析和模

拟计算的技术能力;评估过程应有园区相关部门参与。

8.4.1.6 园区安全风险评估计算应按GB/T37243的要求;评估出的社会风险和个人风险可接受风险

应符合GB36894的规定。

8.4.2 评估周期

8.4.2.1 每5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风险评估,并针对评估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方案。

8.4.2.2 应每年开展一次自查并做好台账管理。

8.4.2.3 发生如下情况时,应重新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a) 产业规划发生产业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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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质条件和外部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c) 发生区域性重大或及以上级别的生产安全事故;

d) 有关风险基准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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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规划编制内容要求

A.1 产业规划应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规划总则。明确规划背景、编制依据、指导思想、规划原则、规划思路、规划目标、规划范围、规
划时限等。

b) 产业发展环境。分析国内外及园区所处区域的石化化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确定

园区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c) 产业发展条件。分析园区区位特点、资源条件、环境容量、能耗指标、基础设施以及园区开发现

状等因素,明确园区产业发展基础条件。

d) 产业发展战略。分析园区自身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遇与风险,明确近期和中长期内化工园区

产业发展战略。

e) 产业规划方案:

1) 明确产业发展思路、定位及目标;

2) 设计园区产业链或产业集群,提出产业发展方案;

3) 提出园区产业发展负面清单;

4) 根据园区产业定位及产业规划方案提出园区产业布局要求。

f) 绿色低碳。结合园区产业定位与规划方案,明确园区循环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策略。

g) 规划效果分析。预测园区产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

h) 确定规划实施步骤与保障措施。

A.2 总体规划应包括且不限于下列内容。

a) 提出规划指导思想和规划原则。

b) 确定规划范围与时限:

1) 规划范围应包括园区的具体位置,用地规模;

2) 规划时限应包括近期与远期,近期宜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限同步,远期原则上与

所在城镇国土空间规划的时限相协调。

c) 确定园区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及规模:

1) 发展定位应明确园区的主导产业;

2) 发展目标应包括主要的经济目标及指标体系;

3) 发展规模应包括近期和远期用地规模及产业人口规模。

d) 提出园区产业规划方案:

1) 明确产业发展思路,确定园区产业定位、产业体系构成;

2) 确定产业空间布局。

e) 提出园区空间布局及土地利用方案:

1) 确定园区空间结构和规划布局,划分功能分区;

2) 确定园区各类建设用地规模和比例,制定园区城镇建设用地结构规划表;

3) 确定规划期限内园区内各地块的用地类型。

f) 确定园区综合交通体系目标和布局:

1) 确定园区对外交通系统布局,包括铁路、水路、公路、管道等交通网络,铁路站场、港口、货
场等主要交通设施的用地范围,符合GB50925的相关要求;

2) 确定园区内部道路系统布局,包括道路走向、等级、红线宽度、主要交叉口形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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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51328的相关要求;

3) 确定园区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用地范围;

4) 确定园区物流运输网络、物流运输设施布局、专用道路走向等。

g) 提出园区绿地系统布局和控制要求。

h) 确定园区基础设施、公用工程设施规模和布局要求,包括且不限于给水、污水、雨水、供电、通
信、供热、工业气体、公共管廊、事故应急设施(池)工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工程、危险废物

处理处置工程等,并符合GB/T50655、GB/T36762等相关要求。

i) 划定园区绿线、蓝线、紫线、黄线,提出控制要求。

j) 确定园区封闭化管理范围,提出安检中心、卡口和换乘等设施的布局。

k) 确定园区安全应急发展目标及发展战略,提出安全布局、公用安全保障设施、应急救援体系等

要求。

l) 确定园区消防救援发展目标及原则,提出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公共区域消防设施和消防救

援体系等实施建议。

m)确定园区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与对策措施,提出污染控制、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环境风险控制、
碳排放等实施建议。

n) 确定园区综合防灾减灾与安全保障体系,提出防洪(潮)、防涝、防台风、防雷电、抗震、地质灾害

防护等防灾设施标准、布局要求与防灾减灾措施。

o) 确定园区智慧化建设目标和总体布局要求,符合GB/T39218—2020的相关要求。

p) 规划效果分析。预测园区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测算规划实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

q) 明确园区开发时序,提出规划实施步骤、措施和政策建议。

A.3 详细规划应包括且不限于下列内容。

a) 制定规划依据和原则,确定园区范围坐标位置、安全防护距离要求和适用范围等。

b) 提出园区功能定位、产业布局、经济发展目标、用地规模等。

c) 制定园区土地使用和建筑规划管理通则,包括且不限于下列内容:

1) 确定园区范围内各类不同使用性质用地的界线,确定各类用地内适建、不适建或者有条件

地允许建设的建筑类型;

2) 确定各地块用地规模、建筑控制高度、建筑系数、容积率、绿地率等控制指标;

3) 确定基础设施和公用工程设施配套、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要求。

d) 提出各地块的建筑体量、体型、色彩等要求。

e) 提出园区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等控制要求。

f) 按照GB/T51328、GB50925等相关要求提出园区综合交通系统布局,包括且不限于下列

内容:

1) 规划园区铁路运输系统、水路运输系统、道路运输系统和管道运输系统等;

2) 提出园区危险化学品运输、大件运输等专用通道;

3) 确定园区道路等级、走向、红线宽度、断面形式、交叉口形式、渠化措施、主要控制点坐标和

标高等;

4) 确定园区公共交通场站、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等交通设施用地界线;

5) 确定园区公共管廊带防护设计要求。

g) 按照GB/T50655、GB/T36762等相关规范的要求提出园区基础设施与公用工程总体布

局,包括且不限于下列内容:

1) 确定园区雨水、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规划容量,工程管线的走向、管径和工程设施的用地

界线;

2) 确定园区给水、供电、供热、工业气体、公共管廊、污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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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处置、事故应急设施(池)等公用工程的规划容量,工程管线的走向、管径和工程设施

的用地界线;

3) 确定园区公共埋地管线平面、竖向位置,材质和断面,校核道路断面;

4) 确定园区长输管道敷设方式、埋设深度、管道位置、用地界线等,提出管控要求;

5) 提出园区基础设施和公用工程的安全保障措施。

h) 确定园区封闭化管理工程设施位置、用地界线。

i) 确定园区防洪(潮)、防涝、防台风、防雷电、抗震、地质灾害防护等防灾减灾工程的设防标准、设
防要求等。

j) 划定园区绿线、蓝线、紫线、黄线等范围,提出控制要求。

k) 确定园区外部安全防护距离、土地安全规划控制线和安全保障设施布局等。

l) 确定园区消防站数量、位置和规模,提出消防道路、消防供水、消防供电、消防通信等规划要求。

m)确定园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目标,提出事故应急设施(池)、污水集中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等环

保基础设施的规划容量、用地界线及控制要求。

n) 提出园区智慧化建设的内容、设施布局等,符合GB/T39218—2020的相关要求。

o) 制定园区其他有关土地使用与建筑管理规定。

A.4 详细规划确定的各地块的用地性质、建筑系数、建筑控制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地块出入口、基础

设施和公用工程设施配套规定为强制性内容。

A.5 详细规划控制指标分为规定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两类。规定性指标应遵照执行;指导性指标可参

照执行。

A.6 详细规划规定性指标应包括以下各项。

a) 用地性质符合以下确定要求:

1) 按照GB50137中的用地分类类别代号表示;

2) 符合化工园区总体规划所确定的用地性质;

3) 按照GB50137划分至小类,项目不确定或特殊情况可划分到中类;

4) 在不违反化工园区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允许用地性质具有一定的弹性,可通过“用地兼容性

表”和“用地性质可更动范围的规定”反映;

5) 用地性质兼容性(更动)不应影响化工园区总体规划所确定的空间结构。

b) 建筑系数符合以下确定要求:

1) 按式(A.1)计算:

Rbd=
Ab+Aou+Aos

Ap
×100% ……………………(A.1)

式中:

Rbd———建筑系数;

Ab———建筑物、结构物占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ou———露天生产装置或设备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os———露天堆场及操作场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p———地块总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2) 工业用地建筑系数符合GB50489、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其他用地性质用

地可不做规定性要求;

  3) 建筑物、构筑物占地面积,露天生产装置或设备用地面积,露天堆场及操作场用地面积按

照GB50489的相关规定计算。

c) 建筑控制高度符合以下确定要求:

1) 与地块的区域位置、用地性质、建筑间距、容积率、绿地率等指标综合考虑,保证其可操作性;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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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满足园区消防和净空要求。

d) 容积率符合以下确定要求:

1) 应按式(A.2)计算:

Rfar=
Ab+As

Ap
×100% …………………………(A.2)

式中:

Rfar———容积率;

Ab ———总建筑物占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s ———总构建筑占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p ———地块总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2) 与地块的区域位置、用地性质、建筑高度、建筑间距等指标综合考虑,保证其可操作性;

3) 必要时可给出容积率指标的上下限幅度,以便于在实际操作中调节;

4) 总建筑物占地面积、总构筑物占地面积按照GB50489的相关规定计算;

5) 工业用地容积率符合GB50489、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

e) 绿地率符合以下确定要求:

1) 绿地包括公共绿地、建(构)筑物旁绿地、公共服务设施所属绿地、基础设施所属绿地、公用

工程设施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等;

2) 根据地块的不同使用功能确定绿地率;

3) 工业用地绿地率按照GB50489的相关规定计算,其他用地性质用地按照GB/T51346的

相关规定计算;

4) 工业用地绿地率指标符合GB50489的要求,其他用地性质用地绿地率符合GB/T51346
的要求。

f) 基础设施和公用工程配套。

g) 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符合以下确定要求:

1) 根据地块的位置和不同使用功能确定建筑后退的距离;

2) 对于建筑后退红线之间的地段,提出对其用途的控制要求;

3) 相邻地块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的确定,符合 GB50016、GB50160、GB50187、GB51283、

GB51428的相关要求。

h)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符合以下确定要求:

1) 按式(A.3)计算:

Ra=
Aa

Ap
×100% …………………………(A.3)

式中:

Ra———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

Aa———行政办公、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Ap———地块总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2) 工业用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符合GB50489、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

指标的相关要求。

A.7 详细规划指导性指标应包括以下各项:

a) 建筑形式、体量、风格要求;

b) 建筑色彩要求;

c) 其他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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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化工园区部分建设用地限定比例

B.1 园区用地包括城市建设用地和区域交通设施用地等。本文件规定的用地限定比例为工业用地、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在城市建设用地中的限定比例。

B.2 园区部分建设用地限定比例宜参照下列指标:

a) 工业用地面积不低于55%;

b)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不高于7%;

c) 绿地与广场用地不高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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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消防车辆的配备

  消防车辆的配备见表C.1。

表C.1 消防车辆的配备

园区消防站类别 特勤消防站 一级消防站 二级消防站

车辆配备数/辆 9~12 6~8 3~5

灭火消防车

泡沫液6t及以上泡沫消防车 2 1 1

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B类) △ △ △

干粉/泡沫联用消防车 1 1 △

干粉消防车 △ △ △

18m~60m举高喷射消防车 2 1 1

60m及以上举高喷射消防车 1 1 △

专勤消防车

通信指挥消防车 1 1 △

抢险救援消防车 △ △ △

供气消防车 △ △ △

泡沫液输转车 2 1 1

远程供水车组 △ △ △

  注1:△表示车型根据企业火灾危险性的特点选配。

注2:园区消防站根据实际情况选配遥控式移动消防水炮、移动式水力自摆消防水炮,移动式泡沫炮、水雾发生

器,泡沫钩管等设施。

注3:园区内含有保护对象火灾危险性较大且危险物总量较高时,高于以上消防车配备标准。

注4:各消防站内配置的灭火设备及器材,统一规格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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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园区公共气防站配置的设备设施

  园区公共气防站配置的设备设施见表D.1。

表D.1 园区公共气防站配置的设备设施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数量

一、防护设备

1 移动供气装置 2台

2 移动式空气填充泵组 2台

3 大功率固定式填充泵组 1台

4 移动式充气防爆桶 4个

5 固定式充气防爆柜 1个

6 备用气瓶 1套

二、急救设备

1 医用氧气钢瓶和2接口~4接口的供氧管路 1套/辆气防车

2 便携式心肺复苏机 2台

3 综合急救箱 2箱

4 担架和被褥 2套

5 躯干和肢体的真空气囊 2套

6 急救药品 2副

7 吸引器 1套

8 自动体外除颤仪 根据情况设置

三、检测设备

1 便携式氧浓度检测仪 2台

2 便携式有毒、有害气体浓度检测仪 2台

3 便携式可燃性气体检测仪 2台

4 便携式有毒气体定性检测管或检测卡 2套

四、个人防护设备

1 气密防化服 4套

2 气密隔热服 2套

3 避火服 2套

4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4套

5 他救式空气呼吸器 4套

6 防静电安全鞋 1套/人

7 防护头盔 1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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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园区公共气防站配置的设备设施 (续)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数量

8 速降自锁装置 1个/人

五、通信设备

1 事故报警实时录音录时电话 1套

2 生产调度电话 1台

3 无线防爆对讲机 3部

4 夹持型无线防爆音频传输设备 2套

5 计算机及其外设与相应的网络系统 1套

六、其他辅助设备

1 心肺复苏术(CPR)模拟人 1个

2 便携式风向测速仪 2台

3 呼吸空气气质检测仪 1套

4 器材维护专用工具 2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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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项目准入和评价指标

  项目准入和评价指标可参考表E.1。

表E.1 项目准入和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入园项目准入评价

约束性/引导性指标

存量项目评价

约束性/引导性指标

1

2

3

4

5

6

7

8

合规性

政策合规

相关产业政策、

国际环境公约要求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行业标准规范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规划合规

国土空间规划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总体规划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产业发展规划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安全专项规划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环保专项规划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专项评价合规 专项评价与审批 — 约束性指标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产业发展

产业定位

产业关联度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产业特色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功能配套产业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市场前景

生命周期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市场地位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市场前景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市场增长率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产业化条件
原辅料供应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产品市场半径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18

19

20

21

技术水平

技术成熟度
生产工艺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生产装备水平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技术可获得性 技术来源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水平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22

23

24

25

26

27

安全风险

控制
本质安全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工艺安全可靠 — 约束性指标

自动化水平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大宗危险化学品储运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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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 项目准入和评价指标 (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入园项目准入评价

约束性/引导性指标

存量项目评价

约束性/引导性指标

28

29

30

安全风险

控制

本质安全 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防护距离
防火间距 — 约束性指标

外部安全防护距离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31

32

33

34

35

污染控制

三线一单 三线一单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污染物达标

废气治理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废水治理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固体废物管理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噪声污染防控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36

37

38

39

40

41

应急管理

应急准备

安全风险等级 — 约束性指标

环境风险等级 — 约束性指标

应急物资装备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应急救援队伍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应急培训及

演练

应急培训 — 约束性指标

应急演练 — 约束性指标

42

43

44

45

46

47

能源消耗

控制

能耗管理

能源消费总量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万元产值能耗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能耗管理 节能设备和工艺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能源结构 燃料管控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碳排放管理 碳减排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48

49

50

51

52

资源利用

循环经济

能源梯级利用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中水回用率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资源约束
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单位产品用水定额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53

54

55

信息化 信息化管理

安全信息化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环保信息化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生产管理信息化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56

57

58

59

经济效益

投入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投资强度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产出指标
单位土地应税销售收入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单位土地税收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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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1 项目准入和评价指标 (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入园项目准入评价

约束性/引导性指标

存量项目评价

约束性/引导性指标

60

61
社会效益 社会责任

责任关怀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信息公开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62

63

64

65

66

67

投资者

实力

经济实力 资金实力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诚信守法

资信评价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安环事故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行政处罚 约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运营管理
行业经验 引导性指标 —

团队人才 引导性指标 引导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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